
山东农业大学(3760)考点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告

各位考生：

在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即将开考之际，山

东农业大学考点特别提醒您注意以下事项：

一、 考试时间、地点及考试提醒

（一）记牢考试时间、地点

考试时间 8:30-11:30 14:00-17:00

2022年 12月 24日
思想政治理论

管理类专业学位联考综合能力
外国语

2022年 12月 25日 业务课一 业务课二

考场地点：山东农业大学岱宗校区（泰安市泰山区岱宗

大街 61 号）5N 和 5S 教学楼

注：开考 15 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准进入考场参加当次

考试科目；交卷出场时间不得早于该场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

每 天 按 时 在 我 校 研 究 生 招 生 管 理 系 统

（http://gms.sdau.edu.cn/pas/ks）填报信息，尤其是 12

月 21 日-23 日的信息务必准确，将作为考场安排的重要参考

依据。

（二）备好证件证明

考生凭本人《准考证》、本人真实有效居民身份证（请

注意身份证有效期）及《山东省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初试）考生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以下简称《健康管

理信息采集表》，见附件 1），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

1.没有准考证，不能参加考试；

2.准考证保持干净整洁，正反面不得涂写；

3.没有有效居民身份证不能参加考试；

4.有效居民身份证丢失的必须有临时身份证和带照片

的户籍证明；

5. 因手机禁止带入考点封闭区以内，无法通过查看手机

内的电子身份证核验考生身份，所以电子身份证不作为考试

入场有效证件使用。

（三）规范携带考试用品

考生只能携带准考证上写明允许携带的考试文具进入

考场，考试期间，严禁将手机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手表、

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发送接收设备、书包、学习资料、

涂改液、修正带等与考试无关物品带入封闭区、教学楼和考

场，上述物品只能临时放置在考点封闭区和教学楼外部，考

点不负责看管考生物品，请考生个人妥善保存，如有丢失，

考生自行负责，考点不承担任何责任。

手机一旦带入考场，关机为违纪（单科无成绩），开机

为作弊（所有科目无成绩）。我校各个考场配有专用石英钟，

考生不允许以看时间为由携带手机、手表等进入考场，否则

按违纪或作弊处理。



可以使用无存储、编程、查询功能的计算器的考试都已

在准考证中标注，具体为以下科目（具体以准考证标注为

准）：611 化学(自命题)、612 分析化学、812 材料力学、864

物理化学、871 水力学、872 材料力学、873 水处理微生物学。

（四）答题应答在答题纸（或答题卡）上，答在试卷上

的无效；同时注意答题应答在答题纸（卡）的相应区域内，

不可写错答题区域，否则后果自负。2023 年所有统考试卷均

采用网上评卷，请考生注意必须用黑色签字笔答题，字迹清

晰，答对位置。2023 年我校自命题科目全部需要粘贴条形码，

请根据信封签提示做好条形码的粘贴。

（五）考生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

息网下载打印《准考证》。考场说明：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初试每科目的考场安排不同，请考生注意准考证上的

考试地点说明。详细的考场信息请于考前一天到山东农业大

学研究生处主页查询，如果仍有调整，将电话通知本人，请

保持电话畅通。

（六）《风景园林设计》考试说明：

考试时间为 3 小时,自带图板、丁字尺、比例尺、三角

板、透明胶带或图钉等制图用具;自备 2 号图幅大小硫酸纸，

不少于 2 张；图纸表现方法不限，考生可根据情况自备绘图

工具；考生将考号及姓名写在每张图框外的左上角处，不得

在图纸上作任何标记。



二、考试安检

根据国家和省相关部门要求，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

试）在考点封闭区入口和考场入口进行两次人工安检和一次

智能安检门安检，并进行人脸识别检查。智能安检系统将对

手机、照相机等金属类电子设备进行检测，请考生不要携带

钥匙、磁卡、打火机以及金属手镯、戒指、项链等物品，尽

量不穿戴有金属装饰品的衣服、鞋帽、发卡等，避免反复安

检，影响正常入场考试。请所有考生在接受安检前妥善安置

禁带物品，脱帽并将头发置于耳后。第二次人工安检在考生

进入考场时：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对考生入场（包括重新进

入）进行严格检查。

考生应主动配合安检。接受安检前，应按照工作人员的

指令，主动将携带的违规物品放到考点教学楼以外，不得带

入教学楼内部。安检过程中如有报警声响起，应出示相关物

品，工作人员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考试过程因上厕所等特殊情况出考场后返回考场，应再

次接受安检。

凡阻扰、拒绝检查，或故意扰乱考场秩序、危害考试安

全的，一律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进行处理，取消当科考试资格，情节严重的，还将移送公安

机关依法处理；不主动将所携带的违规物品交出，安检时被

检查出带有违规物品的，一律按照教育部 33 号令的有关规



定进行处理，取消当科考试资格；开考后再被检查出携带有

违规物品的，一律按作弊处理。

三、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要求

请严格遵守校防疫要求，违者不允许入场参加考试，后

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一）提前申领“山东省电子健康码”。

考生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服务号”、爱山东 APP、

支付宝“山东电子健康通行卡”等渠道申领“山东省电子健

康码”，外省来鲁考生须在电子健康码界面填写“来鲁申报”。

考前山东省考试院将统一进行网上数据核查，入场时无需向

考点出示。

（二）按规定进行核酸检测。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0 日，仍为阳性病例的考生，及在 12

月 21 日开始的核酸检测中确诊为阳性病例的考生，均不需

要再参加后续的核酸检测。核酸检测显示阳性的考生，通过

专用通道，安排在专门考场参加考试。除上述考生以外的其

他考生须按规定完成考前 3 天（12 月 21 日—23 日）每日核

酸检测，社会考生（校外考生）和前期已离校返家考生可到

泰安市设立的“研考专门采样点”，凭准考证进行核酸检测，

原则上实行单人单管，疫情防控及具体核酸检测事宜见泰安

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公告。我校目前在校的校内应届毕业生

考生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



考生进入考点时不需要提交核酸检测证明，我省将统一

通过联网数据获取考生健康码及核酸检测情况。

考试期间，凡在我校参加考试的考生均在我校按照要求

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考生需要提前通过山东省全员核酸

小程序打印出纸质版的本人核酸采集二维码，以便核酸采集

时扫码使用。

采样时间及地点：

岱宗校区：每天 6:30-8:30，地点：文理大楼前核酸采集

小屋（A 区考生需正常采集，B 区考场考生无需做核酸）

泮河校区：每天 6:30-8:00（只针对泮河校区校内考生采

集），地点：核酸采集小屋（泮河校区校内考生乘车点）

请所有考生按照规定时间地点做好核酸采集工作，否则

将无法在正常考场内参加考试，由此产生所有后果，由考生

自己承担。

考生需要每天按时如实填报我校通过研招网发送给考生

个人的健康情况摸排。

为确保广大考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校将根据山东

省获取的考生核酸检测结果，按照“一类一策”组考模式划

定考试区域，分别设置核酸阴性考场、核酸阳性考场以及应

急处置考场等，保障考生考试权益和安全。

（三）按时开展个人健康监测。



自 12 月 19 日起，请考生自觉进行体温测量、记录及健

康状况监测，如实填写《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于首场考

试进入考点时上交给考点工作人员。请广大考生诚信填报，

切实增强疫情防控意识，强化个人防护，当好自身健康第一

责任人。

（四）减少跨区域流动。

请考生考前务必减少跨省、跨市的区域流动和人员聚集，

省内考生考前不要离鲁，外省考生尽早返鲁，考前不参加聚

集性活动，并按属地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准备。考试结束后 3

天内减少参加聚集性活动，及时进行核酸检测。

（五）做好个人防护。

请考生按照考点工作人员安排，进入或离开考点时有序

排队，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考点、考场内考生除人脸识别

及安检被要求摘除口罩以外，其余时间须全程规范佩戴口罩

（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或更高防护等级的口罩）。

（六）自觉接受体温检测。

所有考生进入考点前须接受体温测量。体温≥37.3℃的

考生，需进行体温复测。复测后体温仍≥37.3℃，遵照考点

应急处置办法。

（七）特殊情况及时报备。

根据我省疫情防控工作部署，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治疗

的阳性感染者；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



者；开考前有发热、干咳、乏力、腹泻等新冠肺炎可疑症状

者；其他尚处于封闭管理地区者，考前请主动联系我校说明

情况。

以上疫情防控要求如有变化，以泰安市疫情防控部门的

最新防控要求为准，请考生随时关注山东省及泰安市疫情防

控最新政策要求。

四、诚信应考

山东农业大学考点已经构建了完备的反作弊体系特别

是反高科技作弊体系，配备了智能安检门、无线信号屏蔽仪、

金属探测器、监考大师、二代身份证识别仪等反作弊设备，

考场全部为国家标准考场，全部装有高清摄像头，在考试期

间全程录像，且直接链接视频监考室及省级有关部门，提醒

广大考生要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文明应考，不要心存侥幸，

铤而走险。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我校采用三种监考并

行方式：考场监考、楼层巡考和电子监控视频监考方式，三

方式联动，发现作弊，绝不姑息，请广大考生诚信应考！

（一）遵守考试时间。

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开考 15 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准进

入考场参加当科考试。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考试期间每位考

生的考点不变，但每科考试一般都要更换考场，不要因走错

考场耽误考试。考试期间建议至少提前 1 个小时到达考点，



留足考点体温测量和入场检查时间。为确保安全，考生到达

考点后不得在考点周围逗留、聚集，应尽快有序入场。

（二）诚信守纪考试。

考生应严守考试纪律，杜绝考试作弊行为。考试期间，

请遵守考点统一发出的考试指令完成考试（考场内挂钟时间

仅供参考）。全部考场均实行全覆盖、全时段网上监控和录

像，监控视频和后期的录像回放都将作为认定考试违规的依

据。需特别注意的是，考试过程中考生如携带手机等具有发

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

试作弊。试题、答题卡、草稿纸等均属于涉考材料，不允许

以任何形式拍照传出或带离考场。

（三）违纪作弊严惩。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

法规均对考试违纪作弊行为有严厉的处罚规定。考试作弊后

果严重，将导致考生本次考试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记入

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组织替考、作弊，考试过程中

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并通过 QQ、微信群等传播

试题、答案等，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严肃追究刑事

责任。

五、非山东农业大学在校生的考生指引（下简称校外考生）



在我校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生在考试期间要遵守

山东省、泰安市和我校的相关要求和规定，疫情防控期间，

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不允许考生个人的交通工具（包括且

不限于私家车、电动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及考试陪同人

员进入校园（学校周边停车也比较困难），不允许考生入校

提前查看考场，在入校考试当天会有工作人员和图示指引考

生到考场教学楼，请考生提前务必做好出行规划并提前到

达。建议考生可以提前熟悉到山东农业大学岱宗校区南门

（岱宗大街 61 号）的交通，但不可提前进校。

考场安排在我校岱宗校区（岱宗大街 61 号）5N（A 区考

场）和 5S（B 区考场）教学楼，A 区考场校外考生进入考点

和离开考点均由学校北门（文化路中段）进出，B 区考场校

外考生进入考点和离开考点均由学校南门（岱宗大街）进出，

根据防疫相关要求，考生进入学校时请携带好准考证、身份

证、《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和考试相关文具，考试期间，

所有考生均需要进行体温检测和核酸采集，请提前打印好纸

质版核酸采集二维码，不得携带手机、手表、无线电设备、

具有储存、查询或传输功能的其他电子产品等电子工具，进

入学校后，测量体温正常者根据指示经过专用通道进入考场

封闭区进行安检，校外考生不得离开专用通道。

考试结束后，校外考生在考试结束后由专用通道离开学

校，不得走专用通道之外的通道，不得在校内聚集闲逛。因



疫情防控需要，B 区考生可由指定路线到我校玉兰餐厅用餐

及休息，我校会为在我校考点的考生提供盒饭一份，校外考

生也可校外用餐，在下场考试开始前再次按照上述要求入校

参加考试。

六、我校 2023 届应届毕业生的考生指引（下简称校内考生）

1.考生考前及考试期间，按要求自行进行体温监测，有

异常情况及时报告辅导员，由辅导员及时上报学校。

2.考试当天校内考生可由指定路线教学楼指定入口（指

定路线后续会出公告），出示学生证或校园卡、身份证、准

考证等与考试相关的物品，接受安检和体温检测后入场候

考。

泮河校区（含东南片区和西北片区，下同）的考生根据

学校安排的接送车辆，进入学校后，接受体温检测后，按照

指定路线到达考场教学楼接受安检入场候考。

注意：5N 和 5S 教学楼附近不允许电动车和自行车等交

通工具停放，请步行赴考。

3.考试期间全程佩戴口罩。

七、考试结束

每场考试结束后，考生散场时要按监考员的指令有序离

场，不得拥挤，保持人员间距。我校可视具体情况安排各考

场错峰离场。

当天考试结束后我校考点将由专人进行教室和教学楼



的清洁和消毒，请考生尽快离开教学楼，校外考生沿着进校

路线原路返回，离开校园。校内考生由进楼路线原路返回。

请广大考生认真阅读相关内容，合理安排赴考和作息时

间，做好考前准备，考试当天遵守考试秩序，文明排队，保

持间距。预祝大家考试顺利，取得优异成绩！

特别提醒：所有考生必须严格按照我校考点疫情防控要

求参与考试，务必遵守校园管理要求，维护考试秩序。如有

违反我校考点疫情防控要求的，视为考生自愿放弃考试资格

并按违反考场规则相关规定处理，情节严重者移交公安机

关，严格依法依规处理。

山东农业大学研究生处

2022 年 12 月 18 日



附件 1：

山东省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
考生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

疫情防控以山东省最新要求为准。考生首场考试进入考点时须上交本表。

考生姓名 考生编号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健康监测（自考前 5 天起）

天数
监测

日期

健康码

①红码

②黄码

③绿码

早体温 晚体温

①集中隔离或居家隔

离治疗的阳性感染

者；②集中隔离或居

家隔离医学观察的密

切接触者；③开考前

7天有发热、干咳、

乏力、腹泻等新冠肺

炎可疑症状者；④其

他尚处于封闭管理地

区者

如果出现以

上所列症

状，是否排

除疑似传染

病

①是②否

1

2

3

4

5

考试
当天

考生

承诺

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属实，如有虚报、瞒报，自愿承担责任及后果。

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